
 
即時發佈 

 

澄清明報周刊報道 

 

(香港，2011年 10月 9日) 城市電訊(香港)有限公司(下稱「城市電訊」)就昨天

出版，第 2239期之明報周刊內，題為「解構王維基挖角合約」的報道，作出以

下澄清及資料補充。 

 

1. 有關「香港媒體製作有限公司」的背景 

 明報周刊指：「王維基與無綫展開挖角攻防戰，本刊取得王維基向無綫員工

及藝員挖角的合約，他對外聲稱員工是跳槽至資本充足的 CTI，但原來員工

所簽的合約是一間由他以海外公司持有，以一萬元成立的「Hong Kong 

Media Production Co. Ltd.」(香港媒體製作有限公司)」 

 「香港媒體製作有限公司」是香港註冊公司，由上市公司「城市電訊(香港)

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上市編號：1137，美國納斯達克市場代號：CTEL)

旗下的公司全資擁有(公司組織見附頁)，並不是由集團主席王維基先生以 a

海外公司持有。 

 集團架構內包括由海外公司持有的做法，在上市公司中非常普遍，翻查上市

公司的公開資料足以證明。 

 「香港媒體製作有限公司」是與政府方面，即香港科技園，簽訂協議的公司，

將投資 6億港元於將軍澳興建 300,000平方呎之多媒體創作中心。 

 

2. 有關新員工之合約安排 

 明報周刊指：「... 三年死約還訂明要在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才生效，而挖

藝員的一封附件，還寫明會代補錢給無綫不多於六個月的人工。」 

 上文指的合約生效日期為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才生效，並非事實之全部。

新員工合約並不是劃一於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起生效，是視乎個別員工的工

作需要而定，因人而異；有部份新員工的合約生效期為本年十月、十一月及

十二月，生效日期是雙方討論及同意，以確保員工完成於原有公司手頭上的

工作為原則。 

 所有藝員合約並無「補錢」的附件，有關補錢的附件，只會用於幕後製作人

員如編劇、編審及導演等。 

 非藝員類別的幕後製作人員，各人於原有公司的離職通知期並不一樣，當中

最長為六個月。代補錢不多於六個月人工的安排，已足以涵蓋所有情況。 

 



 

有關報道的照片說明指：「無綫員工過檔王維基新免費電視台的合約是一間名為

「香港媒體製作有限公司」，董事為王維基(左圖)，是一間海外註冊公司，生效

日期為明年。 

 

城市電訊重申： 

1. 「香港媒體製作有限公司」是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公司，附件為香港的公司註

冊處周年申報表以供參考。 

2. 有關公司早於 1999年 7月成立，並於 2011年 7月正式改名為「香港媒體製

作有限公司」。 

3. 上市公司城市電訊為所有新電視業務藝員及幕後製作員工合約的保證人。 

 

各傳媒機構或對城市電訊資料及新業務有不少疑問，坊間亦出現不同傳聞；如需

協助，敬請聯絡本集團企業傳訊部，以加強溝通。 

 

- 完 - 

關於城市電訊/香港寬頻 

城市電訊(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上市編號：1137；美國納斯達克市場交易代號：

CTEL)於1992年創辦，透過其自建的光纖網路提供綜合電訊服務。城市電訊的全資附屬

公司，香港寬頻網路有限公司現爲香港增長速度最快的寬頻服務供應商，爲超過

1,110,000寬頻、話音及IP-TV客戶提供一系列多元化的創新服務。憑藉最高質素的服務

及管理，集團成功地穩占市場一重要席位並持續增長，更以成功培育約3,000名人才成

爲集團最強的競爭優勢爲榮。有關城市電訊的詳細資料，請瀏覽www.ctigroup.com.hk。 

 

傳媒查詢，請聯絡城市電訊(香港)有限公司企業傳訊部： 

鄭靜雯 

電話：+852 3145 4118 / 9848 8876 

電郵：chengcm@ctihk.com 

 

 

附加資料：公司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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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香港媒體製作有限公司之周年申報表，由香港的公司註冊處發出。 
 

 

 

 

 

 

 

 

 

 

 

 

 

 

 

 

 

 

 

 

 

 

 

 

 

 

 

 


